
松山奉天宮獎助學金 

來文主旨：慶祝本宮建廟 71週年暨重啟晉座 44週年慶典，依循往

例頒發臺北市信義區各級學校之品學兼優學生獎助學金，敬請貴校

遴選受獎學生，請查照。 

來文說明： 

一、 高中職(含)以下各年級每班一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 1,000

元整。 

二、 請貴校於 9月 30日(一)前彙整遴選名單寄至本宮承辦人電

子信箱，於 11月 2日(六)上午 10時起至 11月 15日(五)下午

五點前，指派一名師長至本宮櫃台領取獎狀及獎金。 

三、 上項獎助學金，請貴校於適當時機自行頒發。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獎學金 本校遴選方式： 

排除已分別獲得龍山寺獎學金及公私立中等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兩個獎學

金之學生，依照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遴選松山奉天宮獎學

金獲獎同學(應為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班級排名第二名或第三名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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